
	苏州市总工会
	文件

	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苏工〔2016〕3号

关于开展“苏州时代工匠”

全城寻访活动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人社局、市场监管局）、各局（公司）工会、有关单位工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推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大力弘扬李克强总理倡导的“工匠精神”，充分展示优秀技能人才的时代风采和卓越贡献，建立健全对广大劳动者传承、创新的激励机制，在全社会努力营造重视技能人才、重视品质质量的浓厚氛围，经研究，决定联合开展“苏州时代工匠”全城寻访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形式

活动时间从2016年11月到2017年4月，为期6个月。通过组织推荐、个人自荐、社会海选、选拔展示、微信投票、颁奖典礼等环节，以“活动大众化、宣传融媒化”的模式，进行线上线下的联动，全力提升影响力。

二、推荐条件

（一）“苏州时代工匠”的基本条件：

1．有过硬的专业技术，在本职岗位上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的职业精神；

2．有对传统技术的传承，多年专注和坚守，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3．有不断钻研新技术，独具匠心的创新创造能力；

4．有诚实守信、自尊自信、尊师重教的职业气质和精神追求；

5．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解决本行业、本企业操作技术和生产工艺难题；

6．其加工或生产的产品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可度，产品所富含的技术或工艺具有较高的社会传承价值和历史意义。

（二）“苏州时代工匠”的推荐范围：

苏州大市范围内企事业单位职工均可参评，以在生产工作一线从事技能类岗位的高技能人才为主。 

各市区总工会、人社局、质监局分别推荐不少于5人，各行业、局（公司）推荐不少于3人，直属单位每家可推荐1人。

三、选拔程序

1．初步筛选：各地、各单位按条线分别在规定时间上报到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市质监局。活动指导机构收到各地各单位和社会自荐对象的材料后，进行分类评估，确定第一轮100名人选。

2．展示选拔：通过苏州广电总台领衔全媒体发掘苏城百姓身边有技艺、有故事、有成就、有匠心精神的行业人物进行宣传造势，并通过三家主办单位的微信公众号和广电总台的微信平台开展公众投票，确定第二轮60名人选。

3．专家评审：开展微信第二轮投票，并组织专家评审小组根据地域、行业分布情况、个人获奖等进行综合评估，确定最终20名人选。

四、颁奖奖励 

由主办单位联合授予“苏州时代工匠”荣誉称号，颁发奖杯、证书，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2017年4月底在苏州现代传媒广场大演播室举行颁奖典礼，为20位获得“苏州时代工匠”称号的人物颁发荣誉。

五、指导机构

组  长：苏州市总工会主席  温祥华

副组长：苏州市总工会副主席 朱正荣

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叶  峰

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            王  燕

组  员：苏州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部长             朱丽琴

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                    蔡旭卫

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质量监督处处长    张  芸

六、其他要求

1．认真组织，加强宣传。“苏州时代工匠”寻访活动是一项展现苏州制造、苏州创造成果的政治活动。各地各单位要把寻访过程作为弘扬“工匠精神”的过程，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介，注意做好典型的宣传工作，用优秀技能人才的先进事迹来激励广大职工为实现“十三五”规划，当好建设新江苏先行军排头兵建功立业。

2．材料上报时间：请各地各单位在2016年11月30日前发电子邮件到以下邮箱：

苏州市总工会联系人：瞿锡泉 电话：65245013  邮箱：sz65245013@163.com

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人： 吴佳  电话：65242175  邮箱：369093720@qq.com

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联系人：平元元  电话：69851627   邮箱：489593433@ qq.com

附件：苏州时代工匠推荐表
苏州市总工会          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6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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